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
苏人社发〔2O17〕 228 号 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 

支诩替核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沐阳县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工作开展，提升医疗

保险稽核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基八医疗保

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。现将《基入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工

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江苏省太方诊聆社会保障厅 

2017一年 7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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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

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O16〕 178 号）和《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监

督条例》精神，进一步加大对医保基金监管力度，建立健全长效

监督机制，防范医保基金支付风险，保障医保基金安全，维护参

保人员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工作目标 

从今年 7 月开始，对 2017 年 1月 1日以来全省基层定点医

疗机构及其下设医疗服务站点、零售药店费用支付情况开展稽核

（原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自人社部门接手管理起稽核）。 

稽核内容及范围 

（稽核基层定点医疗机构。各地对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

机构定点服务协议履行情况稽核，重点稽核医务室、乡镇卫生院、

社区服务站等是否存在留存参保人员证（卡）以及为冒名就诊提

供方便、过度用药、乱记帐、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谋

利等行为。实地稽核面不低于本统筹区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

数量三分之一。 

（稽核定点零售药店。各地对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履

行情况稽核，重点稽核乱记帐、乱刷卡、无处方购药、串换处方

用药和进销存不符等行为。实地稽核面不低于本统筹区定点零售

药店数量三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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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安排 

本次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从 2017年7月至 2017年 12 

月底结束。分为动员部署、梳理自查、巡查整治、规范总结四个

阶段。 
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阶段（7月）。全省统一部署，各地根据

本地医疗保险稽核工作，制订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，并于 7 月 巧

日前向省医保中心上报。同时，做好宣传工作，向社会公布举报

电话。 

第二阶段：梳理自查阶段（7 月下旬至 10 月）。各地根据日

常监管、智能监控数据分析和投诉举报等情况确定稽核对象，集

中开展检查稽核，对稽核的问题进行整理汇总、重大问题及时上

报。 

第三阶段：巡查整治阶段（11 月）。省、市、县三级抽调骨

干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互查和集中巡查。对查出的问题日常监管

手段能解决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按规定移送公

安机关处理。吝地人社部门要主动做好与卫生计生、公安等部门

的沟通协调工作，对稽核专项行动情况及时进行汇总和通报。 

第四阶段：规范总结阶段（12 月）。各地对专项行动中好经

验、好做法进行梳理总结，推动好经验、好做法向规范化、常态

化发展，完善部门联动和有效监管长效机制。省医保中心会同有

关处室单位组织专家对行动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通报。 

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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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地要加强对专项行动领导，

结合城乡整合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牵头单位（部门），细化工作

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认真组织实施。实现省、市、县纵向联动，

横向配合。 

（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。各地要做好与卫生计生、公安

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，密切配合、加强联动，做好工作衔接。

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，互通信息及时反馈工作动态，使医保专

项行动真正形成合力。 

（广泛宣传，接受监督。各地要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

广播、网络等媒体进行相关政策宣传，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

和曝光，把宣传教育贯穿于专项行动的全过程。对群众举报反映

的问题，及时逐条核查，确保渠道畅通、方便监督。 

（加大力度，确保实效。各地在专项行动过程中，要严

格做到依法办事，不越位、不缺位、不错位，紧紧抓住影响恶劣、

严重扰乱医疗保险秩序的典型案例，深入剖析，扩大影响，确保

稽核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专项行动期间，各地应确定联络员，及

时通报专项行动工作进展、主要成效、重大案件和工作中遇到的

突出问题。 

各地专项稽谕总结请于 12 月 20 日报省医保中心。 

附件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进展表、违规表、成 

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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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表 

填报单位： 

统筹地区 

方案制定 牵头单位（部门） 

重大问题报备 

己制定 配套文件 
发文时间（年／

月／日） 
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甲栏 1 2 3 4 5 6 7 

市本级 

统筹地区1 

统筹地区2 

统筹地区… 

单位负责人： 
	

填表人： 
	

联系电话： 
	

填表时间： 

注：1、填报单位为各设区市医保经办机构； 

2、甲栏1请在对应的表格打“ -J"; 

3、甲栏2请注明文号； 

4' “重大问题”指涉及基金金额50万以上（含50万元）或性质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
5、表一按月报送，首次报送日期为2017年9月10日。 



表二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违规情况表 

填报单位： 
	

单位：家次、元 

统筹地区 

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稽核情况 定点零售药店稽核情况 

留存参保人 
员证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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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： 
	

填表人： 
	

联系电话： 
	

填表时间： 

注：1、填报单位为各设区市医保经办机构； 

2、 “冒名就诊”是指刷卡结算数据所对应的待遇享受人非持卡人，主要分门诊冒名就诊和住院冒名就诊； 

3'“挂床住院”是指参保人员办理了住院手续，但实际不住院； 

4' “乱刷卡”是指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人员刷卡结算时与实际医疗服务项目不符； 

5' “乱记账”是指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人员结算时与实际医疗服务项目不符，如非医保费用串换医保费用、自付不收等； 

6、表二按月报送，首次报送日期为2017年9月10日。 



表三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稽核专项行动成效表 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个、元、家次 

   

统筹地区 

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情况 定点零售药店情况 

实际数 

取消定点

服务 

稽核数 
违
额
 

实
金
 

查
规
 

拒
额
 

回
金
 

追
付
 

暂停定点

服务 
实际数 

稽核数 
查实违规

金额 

追回拒付

金额 

取消定 

点服务 

暂停定点

服务 实地稽 

核数 

实地稽核

数 

甲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

市本级 

统筹地区1 

统筹地区2 

统筹地区… 

合 计 

单位负责人： 
	

填表人： 
	

联系电话： 
	

填表时间： 

注：1、填报单位为各设区市医保经办机构； 

2、甲栏1指本统筹区域内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数、甲栏8指本统筹区域内定点零售药店数； 

3、甲栏2、 9指本次专项行动通过网上稽核、举报稽核、实地稽核等方式稽核的家次； 

4、表三按月报送，首次报送日期为2017年9月10日。 



本通知附表电子档可登录公共邮箱：jsyb201@126.com（密 

码：password）下载。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	2017年7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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